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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档信 ﹝2016﹞ 49 号 

  

关于印发深圳水官高速公路连接线（清平 

高速公路）项目档案专项验收意见的通知 

 

深圳华昱清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: 
    你司报来《关于深圳市水官高速公路扩建工程档案验

收的请示》收悉。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交通运输部

<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>的实施细则》

（粤交办〔2012〕406 号）要求，2016 年 1 月 26 日，省交

通运输档案信息管理中心组织对该工程项目档案进行了专

项验收，现将验收意见印发给你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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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水官高速公路连接线（清平高速公路） 
项目档案专项验收意见 

 
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交通运输部<公路建设项

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>的实施细则》（粤交办〔2012〕

406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由广东省交通运输档案信息管理中心、

深圳市档案局、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、深圳市交通工程质

量监督站组成项目档案验收组，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对该工

程项目档案进行了专项验收。 

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及主要施工单位关于

该项目档案编制情况的汇报，实地查看了档案的保管条件，

按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交通运输部<公路建设项目文件

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>的实施细则》（粤交办〔2012〕406

号）要求，对项目文件收集及归档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系统

性情况进行了抽查，形成如下验收意见： 

一、项目概况 

该项目经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《关于深圳市水官

高速公路连接线（清平高速公路）项目申请报告核准的批复》

（粤发改交通〔2010〕114 号）核准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以

《关于深圳市水官高速公路连接线（清平高速公路）初步设

计的批复》（粤交基〔2010〕423 号）批准该工程初步设计，

工程于 2009 年 2 月开工，2013 年 9 月 K7+680-K16+188 段完

工通车。 

本工程起于龙岗区布吉水径村，经龙岗区平湖，终于宝

安区观澜牛湖村，路线长约 12.7 公里，设特大桥（高架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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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04M/2 座，大桥 1234M/5 座（含主线跨线桥）；设秀峰、富

安、金龙互通立交共三处。 

本次验收范围为 K7+680-K16+188 段。 

二、项目档案管理情况 

该项目建设单位较重视项目档案的管理工作，将其纳入

项目建设管理程序、工程质量管理及监理工作内容；项目档

案管理体系健全，建设、监理、施工等单位竣工文件收集、

整理及归档分工明确；各单位均配备了适应项目档案工作需

要的档案管理人员；建立健全项目档案管理规章制度，明确

项目档案整理规范要求。 

（一）该项目现已完成项目核准、设计、工程准备及施

工、交工阶段文件的收集、整理及归档工作，形成档案 221

卷。 

经验收组抽查，该项目各类不同载体文件收集基本齐

全、完整，反映了项目核准、设计、工程准备及施工、交工

全过程。 

（二）该项目档案文件签字手续较完备。 

（三）竣工图编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图面较清晰，变

更部位基本修改到位，并编制了变更文件与竣工图对照一览

表，能够反映工程竣工时的实际情况。 

（四）文件分类准确、排列有序，基本保持了文件的有

机联系。 

（五）项目档案实体保管条件基本符合档案安全保管要

求。 

（六）基本完成项目档案的数字化工作，编制了案卷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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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、卷内目录等检索工具，编目较为规范。 

该项目档案为项目工程管理、码头运营等工作提供了有

效依据，保证了上述工作的顺利开展。 

三、项目档案验收的结论性意见 

验收组成员 7人，依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交通运

输部<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>的实施细

则》（粤交办〔2012〕406 号）的有关规定进行综合评议，认

为该项目档案符合档案专项验收要求，同意通过档案专项验

收。 

四、存在问题与建议 

验收组在抽查中亦发现，该工程项目档案存在一些问

题，如： 

（一）个别案卷题名和卷内目录题名不准确。 

（二）部分文件是复印件。 

（三）部分案卷整理不规范。 

希望有关单位对验收组意见进行检查整改，继续做好项

目后续文件的收集与整理归档工作，为项目的运行、维护和

管理提供一套完整、准确、系统的项目档案。 

 

 

深圳水官高速公路连接线（清平高速公路） 

      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组 

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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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：深圳水官高速公路连接线签到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档案信息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5 日 

 

 

 

公开方式:依申请公开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抄送：深圳市档案局、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、深圳市交通

工程质量监督站 

广东省交通运输档案信息管理中心    2016 年 7 月 5 日印发


